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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践，是以唐

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 它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显示

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要不断挖掘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
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都彰显了中华法系的精神品格和治理智慧。 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

法律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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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

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①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演进

规律和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变化规律，坚持历史和

现实相贯通，高度重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的丰富资源，明确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

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

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②中华法系显示了中

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

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

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 习近平法治思

想具有深远的战略思维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展现

了探索适合自己法治道路的坚定文化自信和高度

制度自信。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

研究和总结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和治理智慧，
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而

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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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和经验研究”（项目号：２２ＺＤＡ０７１）的阶段性成果，也
是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专项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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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系统研究，参见夏锦文主编：《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１ 年版。



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

特的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成为区别于其他

法律传统并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独树一帜的法律

系统，即“中华法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

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

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 我国古代

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

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①中国是世界上文明

发达很早的国家之一，法律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

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自夏启以来，在广袤

的中华大地上，无数代君王纵横捭阖，文治武功，
写下了经世安邦、治乱兴衰的历史。 法律制度作

为文物典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千年文明史上

大放异彩。 “在中国五千余年从未中断的法制历

史中，形成了一个纵向传承、代有兴革的法文化发

展轨迹。”②诚如比较法学家威格摩尔所言，中华

法系“是唯一一个持续留存至今的古老法系———
超过 ４０００ 年的时间；与之相比，今日现行的其他

法律体系只不过是孩童而已”。③ 我国夏代早在

公元前 ２１ 世纪便产生了习惯法，殷商进一步发展

了奴隶制法律制度，至西周臻于完善。 夏商周三

代法制的发展，尤其是西周的礼乐刑罚制度，为中

国封建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
法家主张“以法而治”，战国中期李悝的《法经》创
封建法典之体制，开成文法典之先河。 偏在雍州

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徙木立信”，强调“法必

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

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 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

“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

武帝时形成的汉律六十篇，两汉沿用近四百年。
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

“贞观之治”；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
律疏议》，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

汉唐诸代君臣和思想家熔礼义刑德于一炉，使
中国封建法制呈现出“国法、天理、人情”相融合的

鲜明特色。 隋唐时，中华法制文明逐渐定型与完

备，中华法系日臻成熟。 作为中华法系的集大成

者，“以礼入法，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议》以其完

备的体例、严谨而丰富的内容成为封建法典的楷

模，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④对宋、元、明、清历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代

孙星衍在《重刻故唐律疏议序》中说：“夫不读《唐
律》，不能知先秦历代律令因革之宜，不足彰圣朝立

法之仁、折衷之当。”⑤后世历代统治者和立法者

“以唐法为得其中”，故而“宋以后皆遵用，虽间有

轻重，其大段固本于唐”。⑥ 柳赟在《唐律疏议序》
中说：“然而必择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
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其失均矣。”⑦薛

允升在《唐明律合编》卷首评价唐律时说：“论者

谓其繁简得其中，宽严亦俱得平，无可再有增减者

矣。”⑧不仅如此，《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

制度也超越国界，成为许多国家制定法典时学习

的典范。 日本“向隋唐学习过国家制度和文化，
也模仿隋唐的国家制度的律令，编纂了自己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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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①比较典型的有《近江令》《大宝律令》《养老

律令》等。 如《大宝律令》凡“律”六卷，“令”十一

卷，颁布于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大宝令当出

自近江令，其所本者为武德、贞观、永徽三令，恐以

永徽为多。”②“我国大宝律大体是采用唐律，只不

过再考虑我国国情稍加斟酌而已。”③在朝鲜，“高
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 至于刑法，亦采《唐
律》，参酌时宜而用之”。④ 越南古代法典也基本

上“遵用唐宋旧制，但其宽简之间，时加斟酌”，
“迨于有黎之兴，复行删定”，后来黎氏王朝的《鸿
德刑律》，亦“参用隋唐”，并使“历代遵行，用为成

宪”。⑤ 正是由于《唐律疏议》对宋、元、明、清各代

及域外诸国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在世界法制史上

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中华法系就是指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

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

践，是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
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 在内涵和外

延上，中华法系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相同的。
“如果说古代中国法制形式意义上的基本特征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性，
那么，更能够真正表明传统中华法系在世界法苑

中独树一帜地位的，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

在精神和实体价值取向。”⑥从政治法律思想、社
会秩序构建的系统性角度来考察，中国传统法哲

学中的价值学说虽然有儒、法、道、墨四家，但最终

的分歧在和谐与竞争的问题上。 汉武帝“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之后，对传统社会政治法律秩序构

建影响最大的是儒家，作为儒家法哲学最高标准

的“和谐”便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

价值理想。 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⑦著称的儒

家，其构建的人类社会的伦理礼治秩序源于对天

道自然秩序的效仿，其目标则是 “天人合一”。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

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

天地参矣。”⑧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

之间的秩序与和谐。 “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
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
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

田，四灵以为畜。”⑨天道和自然规律也应区别物

之情、人之性，“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

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

者也，恶能治国家？”�I0因此，依据天道和自然规律

构建人类社会的伦理礼治秩序，才是治理国家之

根本。 这种价值观反映在国家治理层面则为“王
道平”，或称“至治”。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

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
归其有极……以近天子之光。”�I1依据自然运行规

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所谓“天一掌八气九精之

政令，以佐天极，微明而有常，则阴阳序而大运兴；
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辅人极，微明而得中，
则神人和而王道平”。�I2 依据天道治国，使民安

乐，“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

于万物以足用。 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

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I3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认为，自然界存在一种天理，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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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人存在的根据

是仁与义。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
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然则仁义者，人之

性也。”①如《中庸》将“义”直接界定为“宜”，“义
者，宜也”。② 韩愈则言“行而宜之之谓义”。③ 孟

子强调“义”是人生之正路，是达至“仁”的必经之

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④ 同时，
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至人与世间万物之间的

关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⑤ 荀子则强调

“以公义胜私欲”，⑥不能以私废公，最高统治者也

须以国家公益、百姓利益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

立足点。 李约瑟博士也认为：“古代中国人在整

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

关系的理想。”⑦

综上所述，中华法系既融哲学、法律、道德、政
治、伦理于一体，强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将构建理想的伦理礼治秩序作为治理国家

的根本，又推崇自然和谐理念与天人合一思想，寻
求自然和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既是中华民族对法

制文明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了独具匠心

的民族性，又成为世界法律文化史上的典范和高

峰，呈现出独树一帜的世界性。⑧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

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
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
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

响日渐衰微。 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

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

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

明的深厚底蕴。”⑨

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和治理智慧

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

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则。 从我国历史上看，虽然几

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

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

的法典。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思想十分丰富。 比如，
“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

乱”；�I0“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 权衡所以

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I1“明法者强，慢法者

弱”；�I2“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
法者弱则国弱”。�I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法

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

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 出礼入刑、隆礼重法

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
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

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
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

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I4

（一）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

礼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礼
与刑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 礼是正面的、积极的

规则，其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对社会的调整作

用更为深入；“刑”不只是指刑罚，广义上是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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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 中国古代注重礼的教化，反对 “不教而

诛”。 “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①礼法并

重，隆礼重法，才是治国之良策。 礼教与刑罚共同

为用，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
为表里者也”。② 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

征，出礼入刑、隆礼重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独特

治国策略。
在中国古代，众多思想家、政治家对治国理政

有深入的思考，认为礼与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基本

策略和手段，所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

姓宁”。③ 南宋思想家朱熹认为：“政者，法度也。
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 德

者，义理也。 义理非礼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
以礼齐民。”④明太祖朱元璋强调“明礼以导民，定
律以绳顽”，⑤重视发挥礼和法在治国理政中的不

同功能。 是以，有学者主张：“我们过去的所谓

法，包括两种：一是刑法，一是德法，亦称礼度。”⑥

中华法系对礼或者礼治的重视是随处可见

的，并在法律制度或者法律实践层面有着直接的

体现。 有论者甚至认为“过去我国法律中礼治的

成分，几乎占百分之百”。⑦ 司法领域也是如此，
南宋真德秀曾言：“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

分，厚风俗为主。”⑧礼对中华法系的影响，可以用

纳礼入律、出礼入刑概括。 西汉时期，汉武帝“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纳礼入律实质上已逐步开

始，后来，汉宣帝时期强调“亲亲得相首匿”，曹魏

《新律》确立“八议”制度，西晋《泰始律》贯彻“准

五服以制罪”原则，“经由齐、隋以至于唐”，⑨中华

法系渐趋完成礼与律、法、刑的融合，基本实现了

制度层面的出礼入刑。 出礼入刑，强调礼对律、
法、刑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以礼代刑，传统中国

并没有忽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出礼

入刑，主要表现为对法律制度的静态影响，而隆礼

重法则是对传统中国具体治国策略的完整表达，
更多表现为对法律实践的动态影响，强调法是治

国理政的重要手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

派就主张统治者应以“法”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

准则，并且将国家的强弱与法律的执行与否相联

系。 例如，商鞅认为： “明主慎法制。 言不中法

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
为也……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

也。 人君者不可不察也。”�I0“故当今之时，能去私

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I1韩非子也强调“抱法

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I2 后世也格外注重

律、法、刑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发挥法的强制功

能。 如元朝王恽言：“自古图治之君，必立一定之

法。”�I3落实在司法实践层面，则表现为“轻重有法

……不可骫公法以狥人情”。�I4 总之，隆礼重法强

调综合为治，不可偏废。 礼与刑在治国理政中的

作用本身虽有所不同，但二者最终都统一于治国

理政的具体实践。 礼更为强调的是对行为人应然

行为的规范，因此主要以教化的方式约束民众的

行为，使民众自觉学礼知礼守礼，从而远离违法犯

罪行为，而刑更为注重以刑罚手段惩戒行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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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行为。 所谓“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
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①礼、
法、刑从不同侧面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指导，进
而有益于国家治理。

（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在浩瀚的中华法制文明史中，民本思想与

民本理念是中华法文化的精髓，也是治国理政的

宝贵经验。”②民本思想与民本理念在早期经典文

献《尚书》中被概括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
是对中国传统民本理念的集中凝练和表达。 治国

理政的目的是亲民、养民、保民，“德惟善政，政在

养民”。③ 民本理念在西周时期得到继续发扬，箕
子明夷、周公辅弼成王时均一再强调民众的重要

性，“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④“民之所欲，天
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⑤“人无

于水监，当于民监”⑥等。 面对诸侯连年征战、社
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局面，先秦思想家在设想和构

建其治国方略中均强调了民本理念的重要性。 如

老子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⑦ 管仲

主张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

心”。⑧ 《吕氏春秋》亦有“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

成”⑨“宗庙之本在于民”�I0等记载。 比较而言，在
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最为系统完整、对后世治国

理政影响最大的则是儒家的民本理念。 孔子纳仁

入礼，主张“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 “君以民

存，亦以民亡”。�I1 孟子进一步提倡治国当行仁

政，主张民心向背决定王朝盛衰，“桀纣之失天下

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I2“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I3 荀子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主张国家治理的

合法性基础就是爱民、保民，“天之生民，非为君

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I4“君人者欲安，则莫若

平政爱民”。�I5

后世思想家在思考国家与民众关系时，基本

上均在儒家民本理念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利民、民
心的重要性。 如《淮南子》中强调“治国有常，而
利民为本”。�I6 三国时期，吴国陆逊言：“国以民为

本……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I7明朝万

历时期，张居正亦言：“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
民之道，在察其疾苦。”�I8清朝王韬认为：“天下何

以治？ 得民心而已！ 天下何以乱？ 失民心而

已。”�I9更为重要的是，历朝历代中希望励精图治

的最高统治者大多认识到以民为本在国家治理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切实践行。 如唐太宗格外关

注和约束自己的言行，其判断标准则是百姓的利

益，“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

益否，所以不敢多言”。�20 明太祖将王朝兴衰与天

意、民心连接，强调得民心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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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所畏者天，所惧者民。 苟所为一有不

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
未有不危亡者矣”。① 清圣祖也强调：“守国之道，
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②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传统中国并不仅仅

是一句宣教式口号，还落实在具体治国理政实践

之中，具体可用“富之教之”四字概括。 富民教民

的举措，奠基于孔子回答冉有关于如何治理国家

的对话中。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③也

就是说，贯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其基础性措施是厚民生，同时重视教化百姓，使百

姓明人伦。 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

贯彻民本理念的基本路径。 如隋文帝强调“受命

上天，安养万姓，思遵圣法，以德化人”。④ 唐太宗

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厚民生，敦行教化，使民众

知礼节，“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

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敦行礼

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⑤

明成祖也有言：“民者，国之根本也。 根本，欲其

安故，不可失之凋敝……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

劝而民心归。”⑥正是基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本理念的熏陶，“中国古代的法律浸润了儒家

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相比更加人道、更加合理”。⑦

（三）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诉讼是人类社会解决矛盾纠纷、惩治违法犯

罪行为、恢复社会和谐稳定秩序、彰显公平正义的

重要手段。 从现实层面，中华法系同样重视和发

挥诉讼在治国理政中的积极作用，注重司法人员

选任，规范诉讼相关程序，形成了程序完备的司法

制度体系。 但是，从理想层面，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主张“天下无讼”“以和为贵”，崇尚人际和谐的社

会环境。 “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⑧从而

实现和睦无争、礼义有序的社会状态，达到息事宁

人、天下无讼的效果。 诉讼与无讼，看似矛盾，实
则是中华法系的智慧所在。 无讼与和谐成为中华

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⑨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强调 “听讼，吾犹人

也，必也使无讼乎”。�I0 这是传统中国无讼观的直

接思想渊源。 但是，孔子倡导无讼思想的目的并

不是要消灭诉讼。 中华法系之所以形成了天下无

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这与出礼入刑、隆礼重

法的治国策略和德主刑辅的慎刑思想息息相关，
这也是“王道平”秩序观和伦理观的应有之义。
“礼之用，和为贵”，�I1无讼即是在司法上的直接反

映。 传统中国的地方官员，兼具司法与行政职责，
他们不仅担负着理讼解纷的责任，还承担着治理

地方、教化民众的使命。 官员通过劝导、调解乃至

借刑罚威慑的方式，推行人伦教化，使百姓知礼节

荣辱，希望实现“刑不用而民治”的理想治理状

态。 中华法系追求的天下无讼目标，建立在以和

为贵基础之上。 中国传统社会“为了让诉讼从社

会中消除，纠纷当事人之间应该建立相互谦让、为
对方着想的氛围或情绪，通过教化使礼的精神内

化为每个人的行为”。�I2 所以，传统中国的官员们

无论是在日常治理中，还是在诉讼过程中，都不厌

其烦地向地方百姓宣讲和谐的重要性和诉讼的巨

大危害性。 如中国最早的州县治理专著《州县提

纲》中强调：“有司追究不尽，则恐终不能绝词。
若悉追究，则牵连动是数十人，淹延动是数月。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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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三二，洪武元年五月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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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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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一一《刑名部一》，广陵书社 ２０１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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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
《论语·学而》。
［日］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范愉、赵晶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７—８ 页。



保之追逮，邻里之供证，一乡骚然。 良民业在务

农，耕耘一失其时，则终岁饥馁，往往不惮厚赂以

求和。 或不赂，则至于有司穷究得直，彼不过负妄

诉之罪，而被诉之家，所损已多矣。”①元人王恽提

及“好斗者丧身之原，健讼者破家之本”。②

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

社会的特质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

的”，③地方民众基本生活在一个熟人圈子，民众

之间如果发生矛盾或者纠纷，通常做法是由里老

等民间权威来调解，即使双方进入诉讼程序，调解

也是首选，这也是诉讼双方当事人付出成本最小

的方式。 当然，这不仅仅因为诉讼成本过高，还因

为当事人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地缘等关系，
一旦诉诸官府，亦影响宗族和基层社会秩序的稳

定和谐。 关于诉讼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危害，南
宋名公胡石壁在其判词中道出精髓：“只争眼前

强弱，不计长远利害。 才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

司，不以乡曲为念。 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
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赔了下情，着了钱

物，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赢，又
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 便做赢了一番，冤冤相

报，何时是了。 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无横逆之

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他自众共相与遮盖，
大事也成小事，既是与乡邻仇隙，他便来寻针觅

线，掀风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 如此，则是今日

之胜，乃为他日之大不胜也。”④另外，中华法系以

天下无讼、以和为贵为价值追求并不是一味地强

制性进行息讼，而是在处理纠纷时委曲劝谕，启发

当事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自觉，并真切感受到其中

蕴含的公平正义，从而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调解

或和解。 这一原则被士大夫们贯彻在具体的狱案

审理过程中，兹举一例：南宋名公刘克庄在审理谢

家悔婚于刘家的案件中，虽一再引法威慑，但从婚

姻系结二姓之好的实际出发，六次劝谕双方“推
详法意，从长较议”，从而使双方撤诉，达到解纷

息讼的目的。⑤

（四）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

“‘德主刑辅’是学界公认的中华法系的重要

特征，这一特征表现了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中华法

系对道德的追求，以及对伦理秩序的重视。”⑥早

在先秦时期，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已经意识到刑

是辅助教化的手段，“明于五刑，以弼五教”。⑦ 孔

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德、礼、政、刑在治国理

政中的不同作用，指出德礼为本、刑罚为用，“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⑧ 汉朝董仲舒结合天地阴阳运

行论，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并被朝廷所推

行。 董仲舒关于“德主刑辅”的经典论述有：“天
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暖暑居百而

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 故圣人多其爱

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刑者，
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⑨ 及至唐朝，“德主刑

辅”的理念直接成为国家立法的基本准则，《唐律

疏议》在开篇中即强调是根据“德主刑辅”的理念

来制定律疏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

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是以降纶言于台

铉，挥折简于髦彦，爰造律疏，大明典式”。�I0 后世

各朝代均以此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强调德主刑辅、
德本刑末。 典型如朱熹曾言：“愚谓政者，为治之

具。 刑者，辅治之法。 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

又礼之本也。”�I1德主刑辅理念也被落实到具体的

司法裁判中，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往往会在判词

２１

２０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佚名：《州县提纲》卷二《禁告讦扰农》，中华书局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１６ 页。
王恽：《王恽全集汇校》卷六二《文·敦谕百姓文》，第 ２６８８ 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 页。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人伦门》“乡邻之争劝以和睦”，第 ３９３—３９４ 页。
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婚嫁》“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第 ３４６—３４８ 页。
马小红：《“中华法系”中的应有之义》，《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尚书·大禹谟》。
《论语·为政》。
董仲舒：《春秋繁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４５、４３６ 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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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用法律条文，首先以刑罚威慑当事人，但是其

落脚点还是教化百姓，使百姓知礼义道德。 例如，
当子孙不孝顺父祖时，司法官员会在判词中直接

规定子孙必须去诵读《孝经》，而读《孝经》本身亦

为一种惩罚方式，从而达到启发人伦、恢复家庭家

族和谐关系的目的。
“明德慎罚”思想肇始于西周时期，甚至被认

为是周文王治国之道的核心，“‘明德慎罚’，文王

所以造周也”。① “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在《尚
书》中得到很好的诠释，如《尚书·大禹谟》指出

“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尚书·康诰》强调

“敬明乃罚”“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义
刑义杀”。 简言之，“明德就是倡导敬德、重德、保
民、惠民，慎罚就是主张刑罚得中、避免滥刑，强调

重视道德教化，实施德教德治，刑罚适中宽缓”。②

孔子主张在国家治理中使用符合礼义精神的“中
罚”，“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

所措手足”。③ 荀子更是明确指出“明德慎罚”是
实现“王道平”的重要举措，“明德慎罚，国家既治

四海平”。④ 后世统治者一直将“明德慎罚”奉为

圭臬。 例如，汉章帝强调： “决罪行刑，务于宽

厚。”⑤晋朝建朝之初即以“明德慎刑”为原则制定

法律，“晋氏平吴，九州宁一，乃命贾充，大明刑

宪。 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协万邦，实曰轻平”。⑥

一向以严苛著称的隋文帝也主张立法要宽平，
“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
务在宽平”。⑦ 即使是在动荡不安的五代十国时

期，慎刑思想也相承不改，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强

调：“政贵宽易，刑尚哀矜。”⑧明太祖朱元璋更是

明确强调司法机关应该以天道为法，谨慎从事，务
行宽简，不可滥用刑罚，“今法天道置法司，尔诸

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⑨ 在处理具体的刑

狱尤其是死刑案件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最高司

法裁断者的皇帝，还是直接处理案件的名公士大

夫均格外强调审慎用刑。 如南宋真德秀言：“至
于大辟，死生所关，岂无纤毫或至枉滥，明有国宪，
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I0明成祖强调：
“刑者，圣人所慎。 匹夫匹妇不得其死，足伤天地

之和，召水旱之灾，甚非朕宽恤之意。”�I1

（五）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

从司法适用是否平等角度看，中华法系蕴含

的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源远流长。 早

在西周时期就要求“惟察惟法”，防止官吏在司法

活动中枉法裁判。 法家提出“事断于法”“援法断

罪”的主张，提倡“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思想，
要求各级司法官吏依法正确处理各类案件，做到

不枉不纵，强调“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I2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I3赏善罚恶都要一视同

仁，不能内外有别、亲疏差异。
西汉初期，统治者行“三章之法”，规定“杀人

者死，伤人及盗抵罪”，�I4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等

级性。 并且，司法裁判中若不能罚当其罪，则是有

违立法宗旨，也不是施仁政、行王道的表现，“凡
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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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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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４５９ 页。



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① 在司法中

亦讲求基本的公平性。 以留养制度为例，若被害

人亦是独子，则犯罪人也不当留养。 如刑部在驳

审“陈龙用石掷伤马二抽风身死一案”，尽管“陈
龙父老丁单，例应留养。 但被杀之马二是否独

子”则影响其能否留养，体现了基本的平等。②

中国古代司法也蕴含着“一刑”思想，个人的

功过、道德品性不能影响定罪量刑。 “所谓一刑

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

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有功于前，
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

亏法。 忠臣孝子有过，必以数断。”③这一理念为

后世律典所吸收，至迟在唐律中已形成专条，“诸
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④

这与当代罪刑法定原则有相通之处，都强调依法

裁断。 关于新法与旧法的适用关系，宋朝通过制

定《狱官令》等予以明确，“诸犯罪未发及已发未

断决，逢格改者，若格重，听依犯时；格轻，听从轻

法”。 关于“援法断罪”中“法”的适用顺序，宋朝

在吸纳后唐明宗长兴年间敕文补充律令格式敕的

基础上做了明确规定，“今后凡有刑狱，宜据所犯

罪名，须具引律、令、格、式，逐色有无正文，然后检

详后敕，须是名目条件同，即以后敕定罪。 后敕内

无正条，即以格文定罪。 格内又无正条，即以律文

定罪。 律、格及后敕内并无正条，即比附定刑，亦
先自后敕为比，事实无疑，方得定罪”。⑤ 这里，
“比附定刑”并不是简单地类推，而是强调在其他

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定罪处罚。 因

此，中国传统司法极为强调以法律作为断案的标

准，“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⑥

此外，中华法系还逐渐孕育和发展出君主和

臣民都应共同遵守国家法律的观念，这一理念在

整个传统中国一直不绝于书。 如春秋时期商鞅变

法，强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⑦ 汉朝廷尉张

释之在处理犯跸案时劝谏文帝时言：“法者天子

所与天下公共也。”⑧唐太宗李世民亦言：“法者，
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⑨宋朝赵普强调：
“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 且刑赏天下

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I0

（六）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

“老有所终”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I1是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大同梦。 中

华法系一直存有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

原则。 最早见诸史籍的是《周礼》的“三赦之法”，
强调对老幼病残等特殊群体采取宽宥赦免政策，
“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I2 《礼
记·曲礼》对老幼作了具体的界定，并再一次强

调恤刑原则：“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 悼与

耄，虽有罪，不加刑焉。”这一政策为汉朝所继承

和发展，而在不同的时期，关于老幼的年龄区间规

定有所不同。 如惠帝时放宽到七十岁以上和十岁

以下，“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
皆完之”。�I3 成帝时，年幼的年龄下限降至七岁，
同时排除了一些恶性较大的犯罪，“年未满七岁，
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I4

平帝在成帝诏敕的基础上，规定老幼妇女在被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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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１１１ 页。
全士潮、张道源等纂辑：《驳案汇编》卷一《名例上》“不知是否独子亦准留养”，何勤华等点校，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２—１３页。
《商君书·赏刑》。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三○《断狱律》“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刘俊文点校，第 ６０２ 页。
窦仪等撰：《宋刑统》卷三○《断狱律》“断罪引律令格式”，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５５０—５５１ 页。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九○《刑法部·总序》，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７０２６ 页。
《商君书·修权》。
班固：《汉书》卷五○《张释之传》，第 ２３１０ 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戴胄传》，第 ２５３２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０６ 页。
《礼记·礼运》。
《周礼·秋官·司刺》。
班固：《汉书》卷二《惠帝纪》，第 ８５ 页。
班固：《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 １１０６ 页。



捕时可以宽容而不加刑具，“妇女非身犯法，及男

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
它皆无得系”。① 后来，光武帝时期又将幼弱的年

龄提高到十岁以下，“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
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

问者，即就验”。② 可以看出，年龄规定虽有不同，
但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不曾改变。

至唐朝时，在国家律典层面形成了与保护鳏

寡孤独、老幼妇残有关的专条。 《唐律疏议》中有

“老小及疾有犯”“犯时未老疾”“议请减老小疾不

合拷讯”等规定，以实现“爱幼养老之义”。③ 具体

而言，相关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其一，不同年

龄阶段的年幼、年老者和身患残疾程度不同会影

响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且这类人犯罪可以收赎，
“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
收赎。 （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
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

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
收赎。 余皆勿论。 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

罪，不加刑”。④ 其二，免除一定年龄范围的年老

者、年幼者和一定残疾程度的行为人的作证义务，
且不允许对他们进行拷讯，“年七十以上，十五以

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⑤ 其

三，在因谋反、谋大逆、谋叛、造畜蛊毒等类严重侵

害统治秩序的犯罪而被连坐时，一定年龄范围的

年老者、年幼者和一定残疾程度的以及符合特定

条件的妇女可以减免刑罚处罚，“诸谋反及大逆

者，皆斩……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

疾者并免”；⑥“叛者，身得斩罪，妻、子仍流二千

里。 若唯有妻及子年十五以下合赎，妇人不可独

流，须依留住之法，加杖、居作……在室之女，不在

配限”；⑦“造畜者虽会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
亦流三千里。 （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无家

口同流者，放免）”。⑧ 其四，为了最大限度地贯彻

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原则，唐律明确规定了

犯罪时未达年老、尚年幼、未残疾而事发时年老、
已长成、残疾的，仍按照老、幼、疾等因素来定罪量

刑，“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
老、疾论。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 犯罪时

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⑨ 迨至元朝，国家

律典中开始单列“恤刑”一门，�I0“颇为周至。 大抵

立法者无不规其善，所患用法者多违之耳”。�I1 上

述规定亦为明清两朝所继承。 保护鳏寡孤独、老
幼妇残的原则，也在具体司法裁判中有直接体现。
此处以幼儿为例，一方面，因其年幼在犯杀人罪时

原则上可以上请，“十岁以下犯杀人应死者，议拟

奏闻，取自上裁”；�I2另一方面，幼儿为受伤害人

时，也从保护幼弱的角度，加重对犯罪行为人的处

罚。 如刑部在驳审“大邑县民妇杨张氏因与周万

全通奸、致死李幺儿灭口一案”中因李幺儿年甫

八岁，对犯罪人没有适用斩监候刑罚，而是专门制

定新例，“嗣后有谋杀幼孩在十岁以下者，即问斩

立决”。�I3

中华法系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

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

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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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 ３５６ 页。
范晔：《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 ３５ 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刘俊文点校，第 ９２ 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刘俊文点校，第 ８９—９２ 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二九《断狱律》“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刘俊文点校，第 ５９０ 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一七《贼盗律》“谋反大逆”，刘俊文点校，第 ３４８ 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一七《贼盗律》“谋叛”，刘俊文点校，第 ３５３ 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一八《贼盗律》“造畜蛊毒”，刘俊文点校，第 ３６６ 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律》“犯时未老疾”，刘俊文点校，第 ９３—９４ 页。
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附录《元史刑法志·刑法四》，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５１—４５２ 页。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第 ９３３ 页。
全士潮、张道源等纂辑：《驳案汇编》卷二《名例中》“十岁以下幼童殴毙人命拟绞”，何勤华等点校，第 ２６ 页。
全士潮、张道源等纂辑：《驳案汇编》卷一○《刑律·人命》“谋杀十岁以下斩决新例”，何勤华等点校，第 １９９—２０１ 页。



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不能妄自

菲薄，也不能数典忘祖。”①要立足中国、挖掘历

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
创性、时代性，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深入思考在新时代如何赋予中华法制文明新

的内涵，不断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对中华法系中礼法结

合、德主刑辅治理思想的升华和发展。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

惩罚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思想道德的

问题。 我们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
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②“中国古

代注重以人类自身的智慧与力量解决人类所面临

的问题，在治国理政方式上，选择了充分体现人文

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③新时代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传承和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
需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饶的社会

土壤中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句话，要实现良

善秩序，除了推行法治，还必须重振道德”。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发挥法律和道德在国家治

理中的共同促进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既重视发

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

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

化的支撑作用。”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规范，
道德与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具有不同的特

性，道德和法律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是相辅相

成的。 “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

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两

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维护社会的和

谐。”⑤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治国

理政过程中应当坚持法律与道德并举，并将之概

括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法律是成文的道

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

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 法安天下，德
润人心。 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

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
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安天下，德润人

心，必须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层面，是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的核心内容。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

然要求。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提高全

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坚

实的思想道德基础、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

导意见》，强调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

传导正确价值取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着
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

释全过程，使法律法规更好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
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 具体而言，一
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法律，反映全

体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

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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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面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 １７６ 页。
习近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 ５１ 页。
朱勇：《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梁治平：《论德治与法治》，九州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５１ 页。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０６ 页。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自觉遵行”，①“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

靠制度支撑”。② 二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 在法治实践中，要发

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
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使法律法规更多

体现人文关怀，并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

用、维护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

本政治立场，也是传统民本理念的创造性转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③而检

验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成效的根本标准是

“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

正得到了改善”。④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

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解答了对

法治基础、法律目的和法律效果的认识”。⑤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

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要把体现

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

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⑥ 在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具体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

主。”全社会首先需要形成普遍性共识，广大人民

群众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而不是旁观者。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

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⑦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法

治建设，确保法治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为
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第二，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立法工作，将人民群

众的实际需求作为立法的根本导向。 “人民群众

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
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⑧中华法系在

立法方面确立了良法、善法的标准，而检验善法、
良法的根本标准是人民，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

效果的切身体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法律是治国之

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继续强调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在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

良法善治”。⑨

第三，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使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必须牢牢把握社

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I0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必须坚持严格执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
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
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

究，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I1全面推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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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

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

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

题”。①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

次强调：“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

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②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

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法

治思想始终把人民摆到最高位置，把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矢志不渝地为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良法善治”。③

（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确保社会稳定、和谐有序是中华法制文明的

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活力与秩

序的关系，就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

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

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

又井然有序”。④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
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⑤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创
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并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加快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⑥

调解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治理制度和方

式，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矛盾调处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所谓调解，是指“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

商，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

成协议，解决纠纷。 调解是我国处理民事案件、部
分行政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的一种重要方法”。⑦

在社会矛盾化解中，调解具有得天独厚的法文化

功能：第一，可以预防矛盾激化，大事化小，阻止纠

纷演变成重大的刑事案件。 第二，便于纠纷当事

人关系的修复，尤其是亲邻好友，不至于因纠纷而

结下宿怨，有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第三，纠纷解

决途径便利，节省成本。 第四，参与调解者除当事

人、调解人，还有各个方面的证人，这些证人由于

多与纠纷人长期接触，了解情况，对是非的判断较

为准确，当事人容易心平气顺地接受调解的结果。
第五，调解的过程是一个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法

律教育的过程。 尤其是官府的调解，影响面更为

广泛。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枫桥经验’逐渐发展

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即在党的领导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由枫

桥等地干部群众创造和发展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

基层社会治理方法。”⑨调解制度延续至今并实现

创造性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人们对于调解制度的

核心理念———“和谐” 的认同，这也正是新时代

“枫桥经验”能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的原因，
它蕴藏着“平安” “和谐”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的核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和谐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以必须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
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

序、国家长治久安。”�I0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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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要深刻认识其蕴含的法治价值与和谐理念，
注重通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把矛盾解决在初始、
化解在萌芽，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 普法工作

要紧跟时代要求，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特别是要加强青

少年法治教育，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

治素养，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 要强

化依法治理，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
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

制，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尊法

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①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注重促进全民守法，
有机融入数量庞大的民间法、习惯法等各类基层自

治规范，不断健全基层社会共同体创制软法规范的

准则、守则、指引，画好全民守法最大同心圆。
“古人说：‘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

无事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

抓前端、治未病。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

‘诉讼大国’。 我国有 １４ 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

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 要推动更多法治

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

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

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②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发扬“和为

贵”的优良传统，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政策、经济

等各种手段，以调解为主要方式，以调和为目的，
结合自愿原则，达到实质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可以

有效防范矛盾纠纷的激化升级。
（四）坚持“观俗立法”

“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③在大一统

立法体制之下，中华法系同时注意发挥地方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观俗立法”、因地制宜的

治理方式，以实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

其宜”。④ “观俗立法”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和思想

层面，还直接反映在立法和执法实践中，都是中华

法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而言，中华

法系根据国内各地域、各民族习俗，做到因地制

宜。 其一，传统中国尊重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

民俗习惯，逐渐形成了以“省例”等为代表的地方

性立法，典型如清朝有《河南省例》 《江苏省例》
《福建省例》等地方立法。⑤ 其二，传统中国在尊

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基础上，形成许多专门性立法，
如清朝有《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 《回疆则例》
等。 其三，传统中国尊重乡土社会自身治理机制，
在道德教化、社会治安等范围内允许和保障乡村

自治。 特别是自北宋以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

自治性愈发加强，渐趋形成了乡绅族老主导的乡

村自治的格局。 乡规民约、家风家教等规范对基

层民众的行为起到了规范和约束作用，有效维护

了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秩序，典型的有北宋吕氏

兄弟《吕氏乡约》、南宋朱熹《增损吕氏乡约》、明
朝王阳明《南赣乡约》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同样“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

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更多针对特定地

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

政策”。⑥ 具体而言，第一，根据《宪法》 《立法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发挥地方立法的创造性。
２０１５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对《立法法》进行了修改，赋予设区的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

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地方立法权。 鉴于

各地方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２０２２ 年《立法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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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中又有新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

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
从发挥地方主动性上看，上述措施是对传统中国

尊重各地实际发展状况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
《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

和需要”，在其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以根本

法的形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且制定实

施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也是对传统中国尊重

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创新性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

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为新时期民族立法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三，《宪法》第一百一十

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

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

践，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促进基层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此后，
我国制定实施了《乡村振兴促进法》，在乡村治

理、基层治理领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特别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即是传统中国的乡村自治传统、
道德教化传统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刑罚世轻

世重”“宽猛相济”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
中华法系德法合治思想的延续，有着深厚的历史

渊源和鲜明的中国特质。 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提

出：“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
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曰：“善哉！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

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①儒家在

继承和发展西周“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
视“人治”的法律观点和制度构想。② 儒家所倡导

的“明德慎刑”思想是基于刑法仁爱观的立场，主
张刑罚适用中的教化和人道主义。

中华法系蕴含的平等观念、慎刑思想和恤刑

原则在新时代得到弘扬发展。 ２００４ 年，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２００６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
式提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即“实施宽严相

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

推行社区矫正”。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
法修正案（八） （草案）》条文及草案说明中强调：
“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从严惩处严重犯

罪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刑法中从宽处理的法

律规定，以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的

文明和人道主义，促进社会和谐。”③此后，在《刑
法修正案（九）》和《刑法修正案（十）》中秉持法

治思维，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社会秩

序、犯罪情形等因素适时调整相关法律。
我们党在新时代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

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改革，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
公正裁判中的关键作用，法治之下任何人没有免

罪的“丹书铁券”，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依法得到纠

正，司法公信力显著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

权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

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参与民主

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

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

各方面权利，不断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④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根本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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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决定

性作用，核心要义是裁判者按照法定程序认定事

实、适用法律并裁决被告人定罪量刑。 检察机关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主导审查起诉阶段的程序，推
动案件流转更为高效、庭审活动更为简化。 法院

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重点是要审查认罪认罚的

自愿性和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审判活

动仍是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核心。 推进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现代司法宽容精

神，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刑

事诉讼程序的创新，有利于防止冤错案件，对于促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提

出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断

丰富完善，是我国在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长

期实践中积累经验的总结，更是惩办与宽大相结

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发展与完善。 精准落实宽严

相济，要根据犯罪性质和具体情况，做到该宽则

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发挥政策感

召力，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

数。 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具体

分析、精准权衡、区别对待。①

依法特赦深刻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是法治与善治的生动实践。 我国自唐代起就形成

了“盛世赦罪”的历史传统。 宪法中对特赦制度

作了明确规定。 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八项的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

赦的职权；根据第八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发布特赦令。 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在 ２０１５ 年特

赦了部分服刑罪犯，在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依法对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满七十五周岁、身
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等九类服刑罪犯实

行特赦，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

续中华法系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优良传统，践行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仁政思想，展示了当代

中国的法治精神和慎刑恤罚的人道主义原则，充
分发挥了特赦的感召效应，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

素为积极因素，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六）坚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对

公权力的监督”，“‘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权力监督的目的是

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
事创业。”②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极为重视官员的培

养、选任、监督与追责，逐渐形成了“明主治吏不

治民”③的思想。 由此，中华法系也形成了一系列

与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直接相关的制度与机制。 其

中，秦朝时期就初步确立了御史监察制度，从此监

察制度成为整个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体系中的一项

重要制度，在官吏监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华法系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中，监察法律法

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汉朝《御史九条》和

《六条问事》、晋朝《察长吏八条》、唐朝《六察法》
和《风俗廉察四十八法》、元朝《风宪宏纲》、清朝

《钦定台规》和《都察院则例》等。 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可以从中华

法系中汲取有益经验，实现创造性转化。
关于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 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深化

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威慑不动摇，建立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
县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监察全覆盖。 制定国家监察法……构建党统

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党的

十九大以来，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推

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导向，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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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中央层面建立了国

家监察委员会，在地方也成立了相应的监察委员

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为新时代加强监察工作提供了法律保证。
根据《监察法》，结合监察工作实际，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并颁行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 “通过国家监察立法

推进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在优化权力配置、构建和

完善异体监督模式的同时，实现了国家监察权的

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这同样也是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①并且，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健全党统一

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

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

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②

中华法系不仅重视对官员的监督与追责，还
极为重视培育和增强官员自身的道德品性，强调

德才兼备。 《论语》记载：“政者，正也”；③“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④“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⑤ 荀子甚至主

张如果为官者德不配位，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才是

最大的祸患，“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
不当罪，不祥莫大焉”。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领导干部的政德作风非常重要，“领导干

部要讲政德。 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

标。 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⑦ 习

近平总书记更是敏锐地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
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
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

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

关”。⑧ 当前对政德的严格要求不仅仅停留在领

导干部自觉遵守层面，还被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
《监察法》第六条要求加强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

育；《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要加强对公职

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廉洁教育，第十四条进一

步规定不仅要监察公职人员对公权力的行使，还
要通过多种途径监督检查其政治品行和道德操

守，引导公职人员提高觉悟、担当作为、依法履职，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
对于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坚持正

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慎重决

策、慎重用权”，⑨保证公权力依法依规行使，维护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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